
苏黎世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附加海外出差扩展条款 

 

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本保单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

地区)的相关雇员包括董事及经理人员于保险期间内，在国外进行与被保险人的经营业务有关的活

动时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“身体伤害”或“财产损害”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责任。 

 

前提条件为，该索赔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)提出，且被保险人应承担

的法律责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。  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责任

和条件维持不变。 

 


